
第五章 采购项目技术、服务、合同内容条款及商务要
求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四川省宜宾市职业技术学校（宜宾技师学院）咖啡调酒实训

设备采购项目

2、采购内容：本项目拟定对四川省宜宾市职业技术学校（宜宾技师学院）

咖啡调酒实训设备进行采购。

3、采购预算资金：55.01万元人民币；资金来源：财政资金

二、采购方式：竞争性谈判

三、★项目清单及技术参数要求

咖啡调酒实训设施设备

序号 标的名称 尺寸 L*W*H 技术参数 单位 数量
对应培训考证工

种

1
半自动咖啡

机

600mm*520mm*47

5mm

三锅炉系统

集成性冲煮

头

PID温控技术

台 20

咖啡师5、4、3级

2 意式磨豆机
230mm*400mm*67

0mm

豆箱容量：

1.2kg

功率：

220V/350W

颜色：白色

重量：14kg

台 20

3
单品咖啡磨

豆机

230mm*120mm*36

0mm

容量200g

功率

220w/50hz

台 20

4
电动粉碗清

洁器

197mm*119mm*25

8mm

自动清洁粉

碗
台 20



5 制冰机 55KG

功率：200W

储冰量：15KG

接入方式：自

来水

冰块形状：方

形

单次出冰时

间：10-20分

钟

台 4

6 榨汁机
290mm*290mm*51

8mm
0.5L 台 14

7
商用沙冰机

Q7s

425mm*300mm*33

0mm

电量：220V/

单向,50Hz

1.5Kw

容量：1.5升

台 10

8 苏打机

气瓶规格：

0.6升气瓶

1.34升气瓶，

一瓶气做40

升气泡水，

台 4

9 果糖定量机 180mm*350mm*41

0mm

净重：9公斤

额定电压/额

定频率：

220/240v50/

60HZ 额定功

率：120W 容

量：8.5L

台 10

10 净水器 单联
MH2 单联套

装
个 20



11

手冲咖啡壶

套装

600ml云朵壶

、V60滤杯、

温度计、

600ml特氟龙

手冲壶、V60

原木滤纸40

张、量勺、手

摇磨豆机、计

时电子秤

套 40

12 虹吸壶 550ml 个 40

13 摩卡壶 300ml 个 40

14 拉花缸 350ml+ 拉 花

针
套 80

15 咖啡杯
卡布杯 拿铁

杯 美式杯
套 120

16
储豆罐

1.8L 个 60

17

调酒器

调酒器700ml

、量杯45ml、

碎冰棒、吧勺

、滤冰器、酒

嘴4个、冰夹

、漏网、收纳

架

套 80

调酒师5、4、3级

18 各式调酒杯

130ml、160ml

、200ml、

360ml、380ml

、450ml

套 80

19 制冰机 55KG

功率：200W

储冰量：15KG

接入方式：自

来水

冰块形状：方

形

单次出冰时

间：10-20分

钟

台 2



20 冰桶 7L 个 20

★五、项目要求

（一）质量要求

1.供应商须提供全新的货物(含零部件、配件、使用说明书等)，表面无

划伤、无碰撞痕迹，且权属清楚，不得侵害他人的知识产权，并按照相关要

求包装完好。

2.投标产品必须符合或优于国家(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

规范要求，以及本项目采购文件的质量要求和技术指标与出厂标准。

3.具有严格的质量管理制度及履约保障措施。

（二）履约能力要求

1.货源组织及运输安装能力。

2.人员配置及专业技术能力。

3.其他有利于项目实施的承诺或相关证书(由供应商根据采购项目性质

自行提供)。

（三）售后服务要求

1.供应商应有完善的技术与服务体系，专人负责与采购人联系售后服务

事宜，必要的售后服务机制配置、具有专门的服务电话。

2.提供7×24小时的技术支持服务，配置专门固定的售后服务电话。

3.故障问题解决后12小时内，向采购人提交问题处理报告，说明问题种

类、问题原因、问题解决中使用的方法及造成的损失等情况。

4.质保期内出现质量问题，供应商在接到通知后4小时内响应到场，12

小时内完成维修或更换，并承担修理调换的费用；如货物经供应商3次维修

仍不能达到本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视作供应商未能按时交货，采购人有权

退货并追究供应商的违约责任。货到现场后由于采购人保管不当造成的问题

，供应商亦应负责修复，但费用由采购人负担。质保期外的质量问题，供应

商负责维修，只收取成本费用，费用由采购人支付。



5.供应商承诺项目全部设备的各种部件均保证齐备、充足供应，若因设

备升级更新等原因不能保障供应造成采购人损失的，供应商承担全部赔偿责

任。

6.供应商针对本项目提供的其他有利于项目售后保障措施。

★六、商务要求

(一)履约时间和地点

1、履约时间：政府采购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 30 个日历天内完成供货、安装、

调试及验收。

2、履约地点：四川省宜宾市职业技术学校。

(二)质保期

质保期：1年(质保期为验收合格之日起开始计算)

(三)履约保证金收取及退还

1、履约保证金：成交金额的 3%。

2、退还时间：产品验收合格后 1个自然月内无息退还。

（四）合同价款

合同价是供应商响应采购项目要求的全部工作内容的价格体现，包含货物设

计、生产制造、包装运输（含二次运输）、安装、调试、检验、利润、采购代理

服务费、税金和保险等费用以及采购文件规定的其他费用。

（五）付款方式

1、安装验收合格后 7日内支付合同金额的 100%。

2、供应商须向采购人出具合法有效完整的完税发票及凭证资料进行支付结

算。

（六）解决争议的方法

1、因货物的质量问题发生争议，由采购人或其指定的第三方机构进行质量

鉴定。货物符合标准的，鉴定费由采购人承担；货物不符合质量标准的，鉴定费

由成交人承担。

2、合同履行期间，若双方发生争议，可协商或由有关部门调解解决，协商

或调解不成的，按照下列方式解决(任选一项，且只能选择一项，在选定的一项

前的方框内打“√”)：

□ 向宜宾市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向项目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3、仲裁裁决应为最终决定，并对双方具有约束力。



4、除另有裁决外，仲裁费应由败诉方负担。

5、在仲裁期间，除正在进行仲裁部分外，合同其他部分继续执行。

（七）验收方法和标准

1.验收标准：按国家有关规定以及采购文件的质量要求和技术指标、供应商

的投标文件及承诺与本合同约定标准进行验收；采购人与供应商双方如对质量要

求和技术指标的约定标准有相互抵触或异议的事项，由采购人在采购文件及投标

文件中按质量要求和技术指标比较优胜的原则确定该项的约定标准进行验收。

2.验收时如发现所交付的货物有短装、次品、损坏或其它不符合标准及本合

同规定之情形者，采购人应做出详尽的现场记录，或由采购人与供应商双方签署

备忘录，此现场记录或备忘录可用作补充、缺失和更换损坏部件的有效证据，由

此产生的时间延误与有关费用由供应商承担，验收期限相应顺延。

3.采购人在 15 日内无故不进行验收工作并已使用货物的，视同已安装调试

完成并验收合格。

4.供应商应将所提供货物的装箱清单、配件、随机工具、用户使用手册、原

厂保修卡等资料交付给采购人；供应商不能完整交付货物及本款规定的单证和工

具的，必须负责补齐，否则视为未按合同约定交货。

5.如货物经供应商 3次维修仍不能达到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采购人有权退

货，并视作供应商不能交付货物而须支付违约赔偿金给采购人，采购人还可依法

追究供应商的违约责任。

6.项目验收结果合格的，供应商凭验收合格证明书至履约保证金收取单位办

理履约保证金的退付手续；验收结果不合格且拒不整改的，履约保证金将不予退

还，也将不予支付采购资金，还可能上报本项目同级财政部门按照政府采购法律

法规等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罚或者以失信行为记入诚信档案。

7.其他未尽事宜应严格按照《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

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 号)的要求进行验收。

（八）其他要求

1.政府采购合同签订时间：供应商成交后，自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30 日

内与采购单位签定政府采购合同。供货时采购人将严格按照采购清单及技术参数

验收货物，若验收不符合要求，成交人除承担相关法律责任还将赔偿采购人经

济损失。

2.供应商应保证所提供的服务或其任何一部分均不会侵犯任何第三方的专



利权、商标权或著作权。

3.采购人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定期核对供应商提供完成项目所配备的人员数

量及相关信息，对于未按照采购文件及投标响应要求执行或存在不合理的部分有

权下达整改通知书，并要求供应商限期整改，并根据违约情况扣除履约保证金。

4.接受项目行业管理部门及政府有关部门的指导，接受采购人的监督。

5.在政府采购合同履约过程中发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端，供应商与采购

人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或调解不成的，由当事人依法维护其合法权益。

6.供应商所提供的设备是经检验合格的全新正品。投标人不得以次充好，产

品来源渠道必须合法，同时应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厂家服务承诺及采购单位的要

求做好售后服务工作。供应商所提供的设备若发现有诸如数量、型号和外观尺寸

与合同不符，或产生更换或补货等情形并导致工期延误，采购人有权根据合同有

关条款的规定对因此造成的直接损失向供应商索赔。

注意：

1、技术参数中带“★”条款有任意一条不满足做无效投标处理。

2、根据财政部、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关于调整

优化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财库〔2019〕9号)，

对政府采购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实施品目清单管理，本项目如涉及强制采

购的，供应商在参与磋商时须按照《通知》要求提供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

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和提供该产品所在品

目清单页截图，否则其响应文件将被视为无效处理。


	第五章 采购项目技术、服务、合同内容条款及商务要求
	（一）质量要求
	（二）履约能力要求
	（三）售后服务要求
	★六、商务要求
	(一)履约时间和地点
	(二)质保期
	(三)履约保证金收取及退还
	1、履约保证金：成交金额的3%。
	2、退还时间：产品验收合格后1个自然月内无息退还。
	（四）合同价款
	（五）付款方式
	（六）解决争议的方法
	（七）验收方法和标准
	（八）其他要求



